关于《拉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修改〈拉萨市水利工程管理条例〉等5件

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的说明
——2025年3月27日在西藏自治区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上

拉萨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贺鹏
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我受拉萨市人大常委会的委托，现就《拉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拉萨市水利工程管理条例〉等5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以下简称修改决定）作如下说明：

一、修改条例的必要性及过程

2023年9月1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和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通知要求，拉萨市人大法制委员会对我市现行有效的30件地方性法规作了全面清理。经清理，《拉萨市水利工程管理条例》《拉萨市城乡规划条例》《拉萨市水资源条例》《拉萨市老城区保护条例》和《拉萨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5件地方性法规中关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规定比较笼统，实施过程中容易产生歧义误解，特别是现场作出行政处罚的，相对人容易理解为不经行政复议即可直接提起行政诉讼，不利于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的实施。

拉萨市人大法制委员会于2024年11月启动条例修改工作。法制委员会在认真学习2023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基础上，着手打包修改《拉萨市水利工程管理条例》《拉萨市城乡规划条例》《拉萨市水资源条例》《拉萨市老城区保护条例》和《拉萨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5 件地方性法规，并形成修正草案。拉萨市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于2024年12月27日表决通过《拉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拉萨市水利工程管理条例〉等5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经报请市委同意，决定提请本次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会议审查批准。

二、修改决定的主要内容

修改决定的主要内容：一是删去《拉萨市水利工程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二是删去《拉萨市城乡规划条例》第七十七条；三是删去《拉萨市水资源条例》第三十一条；四是删去《拉萨市老城区保护条例》第四十一条；五是删去《拉萨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七十四条。删去条文的内容均为关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规定。

以上说明和修改决定，请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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